附件2

雷山县人民医院中医服务大楼医疗专项装修建设项目监理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监理服务内容
对中医服务大楼1楼-3楼全部区域进行医疗专项装修改造，改造面积约2935平方米，包含拆除及土建、电气安装、弱电安装、暖通安装、给排水安装、等所有设计工程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监理服务要求
（1）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
（2）参加由委托人主持本项目建设相关会议。
（3）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4）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5）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负责监督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和操作规范的执行情况，发现并纠正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施工过理安全可控。
（6）负责监督施工现场的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确保施工过程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法规标准。
（7）负责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施工过程中各项工作符合质量要求，并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8）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9）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0）负责进场材料验收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11）负责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2）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3）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14）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15）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16）监理时间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给委托人为止。
